
新竹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查核 紀錄 〔不預先通知〕

列管計畫名稱 11008N01　
計畫

主辦機關
新竹縣湖口鄉公所

標案所屬

工程主管機關
臺灣省各縣市政府 查核日期 110 年 12 月 14 日

標案名稱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華興國小及中正國中通學步道提升與

改善工程
地點 新竹縣湖口鄉

標案

執行機關
新竹縣湖口鄉公所

專案管理

單位
　

設計單位
國聖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監造單位

國聖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承包商 鑫風營造有限公司 

發包預算 31,167(千元) 契約金額 30,699(千元) 

工程概要
1.放樣.

2.通道上設施與相關單位協調.

工程進度、

經費支用及

目前施工概況

截至110年 12月 10日止：

一、工程累計進度：預定 33.87％；實際 35.30％；

二、經費累計支用：預定 9,630千元；實際 9,029千元。

三、目前進行 

1.原有人行道打除。

2.水溝清理。

3.水溝頂面施作、

4.人行道底層整理。

查核

委員

外聘：陳誠直、謝立

內聘：(無)

開工及

預定完工

日期

110 年 08 月 27 日至

111 年 02 月 22 日 

領隊及

工作人員

領隊：陳科長盈州 

工作人員：張文華 

查核分數

(等級)
80分 (甲等) 

優

點

一、主辦機關:(1)務實填寫「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如︰監造單位監督工項與承攬廠商執行工項，

相同；另專業人員之執行情形，亦有評核。(2)監造計畫在開工前核定，讓施工廠商據以製作施工

及品質計畫，作法務實。(3)主辦機關已進行兩次工程督導，並追蹤改善結果。

二、監造單位:(1)施工計畫、品質計畫，監造單位均有審查並留下紀錄。(2)法定監造技師依規定填

寫「督察紀錄表」，且督察項目亦依工程特性修正。(3)監造技師已進行五次督導，並留有紀錄。

三、承攬廠商:(1)施工日誌之安衛檢查，除打勾外，亦檢附「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施工前檢查紀錄表」，

作法務實。(2)各工項自主檢查表，有檢附相關佐證相片，較有利未來之驗收作業。(3)專任工程人

員已進行多次工程督導，缺失並已改善。

四、施工品質:(1)道路交叉點人行道，設置無障礙坡道，讓行動不便者能順利通行。(2)人行道之路

緣石完成面，線型平順。

https://cmdweb.pcc.gov.tw/pccms/owa/prjquer.lspridet?iwebcod=212528262A262A2A2E31&iwkut=212528262A2B2F2A2E31&iprjno=1T1T22222E362A2B&iuid=212528262A2P
https://cmdweb.pcc.gov.tw/pccms/owa/prjquer.lspridet?iwebcod=212528262A262A2A2E31&iwkut=212528262A2B2F2A2E31&iprjno=1T1T22222E362A2B&iuid=212528262A2P


五、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1)材料送審所檢附文件，包括有材料規範比較表、材料商相關證件及相

關試驗報告等，作法務實。(2)竹節鋼筋已進行拉伸試驗與抗彎試驗，試驗中的材料有混凝土高壓磚

焊接鋼絲網與混凝土抗壓試驗。

六、安全衛生:防汛期間落實填寫「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作法務實。

缺

點

1.監造單位:監造計畫內容，尚有不足，如：(1)本工程為查核金額以下工程，可免訂定「品質稽

核」章節。(2)文件紀錄管理系統之「檔案文件項目分類表」，請增加「保存期限」欄位。 (4.02.01.01)

2.監造單位:(1)抽查紀錄表，尚有不足，如： 各工項「檢驗停留點」之抽查紀錄表，未彙整施工

廠商之查驗申請單及自主檢查表。(2)各工項抽查紀錄表，未檢附相關相片，較不利未來之驗收作業

(3)各工項抽查紀錄表，格式請依「監造計畫製作綱要」內容更新；除施工流程增列「檢驗停留點」外，

管理項目亦請以「分隔線」區分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之項目。(4)混凝土工程抽查紀錄施工中檢查

未記載混凝土坍度及氯離子含量。 (4.02.03.04)

3.監造單位:本案在道路旁施工，請增加「交通維持」相關之表單並據以執行。 (4.02.03.05)

4.監造單位:監造報表之工程進行情況填寫於簡略。 (4.02.03.08)

5.承攬廠商:品質計畫內容，尚有不足，如：文件紀錄管理系統，未訂定相關表單。 (4.03.02)

6.承攬廠商:(1)自主檢查表，尚有不足，如：各工項自主檢查表，格式請依「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內容更新；除施工流程增列「檢驗停留點」外，檢查項目亦請以「分隔線」區分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

後之項目。(2)人行道鋪面工程自主檢查的預舖路緣石底層鋪設厚度未能落實實際檢查值。 

(4.03.04)

7.承攬廠商:專任工程人員至工地督察並撰寫督察紀錄表，但部份欄位未確實填寫，如：第 9、10

欄位。 (4.03.11.06)

8.承攬廠商:每日工班進場，未落實「召開工具箱會議及危害告知」及「新冠狀病毒之實聯制、量體溫

及噴酒精」。 (4.03.99)

9.人行道底層混凝土完成面，部分有塑性收縮造成龜裂情形，顯示養護不確實。 (5.01.01)

10.(1)步行人型步道鋼筋混凝土舖面與路燈基座的介面不佳。(2)工業二路處的鍍鋅盒子蓋內混凝

土底座施工不良。 (5.01.99)

11.工業二路與新生路口處的人行道混凝土澆置未見焊接鋼絲網的預留搭接長度。 (5.02.03)

12.人行道施作過程，喬木未妥善保護，請加強。 (5.05.14)

13.蘭州街靠近工業一路人行道整地內留有瀝青混凝土廢棄物。 (5.06.99)

14.人行道高壓混凝土磚試鋪，除考量表面汙損及平整度外，洩水坡度請加以重視。 (5.07.01.05)

15.蘭州街處的路緣石部分相鄰空隙大。 (5.08.09.05)

16.工地現場機具與材料任意堆置，未妥善保護，如：模板堆置在樹下、貨車停放在公園綠地中。 

(扣 3點) (5.09.09)

17.110年 12月 08日竹節鋼筋試驗報告顯示，未填寫鋼筋生產爐號，不易追蹤來源。 (5.10.99)

　　缺點總計扣點數　3　點。

規

劃

設

計

問

題

及

建

建議：

1．混凝土配比顯示，飛灰＋爐石佔 40℅，比例較高；建議降至30℅以下，以提升混凝土材料品質。

2．無障礙坡道之場鑄路緣石，圖說未繪製，請補充並據以施作。



議

品

質

指

標

環境：80分； 安全：74分； 強度：81分； 美觀：80分； 功能：81分。 

其

他

建

議

施工品質：

1.人行道完成後之高程，請再檢視與原有座椅之高差，是否符合人體工學之需求。

2.台電、電信設備與高壓混凝土磚界面及美化，請妥為規劃，必要時宜邀請相關單位協商。

3.十字路口之斑馬線位置，請再檢視是否符合圖說要求，請加以釐清。

4.人行道拆除過程，部分原有抿石子地坪有損壞情形，修復時請考量其完整性。

扣

點

統

計

一、品質缺失扣點情形：

　　承攬廠商(鑫風營造有限公司 ):　扣　3　點。

　　監造單位(國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　 扣　3　點。

　　總計扣點數　6　點，請依規定扣款。

檢

驗

拆

驗

(未填)


